浉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执法权责清单
	序号
	项目
名称
	设定依据
	职权类别
	办理环节
	责任科室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1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四十条：设立职业中介机构应当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后，向劳动行政部门申请行政许可。未经依法许可和登记的机构，不得从事职业中介活动。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00号）第十八条：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应当依法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申请行政许可，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
	行政许可
	申请—初审—实地核查—公示—批复—制证—送达
	就业促进股
	20天
	20天

	2
	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立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八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民办教育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分别负责有关的民办教育工作。”第十一条：“举办实施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举办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并抄送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第十六条：“申请正式设立民办学校的，审批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三个月内以书面形式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并送达申请人；其中申请正式设立民办高等学校的，审批机关也可以自受理之日起六个月内以书面形式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并送达申请人。”
	行政许可
	申请—初审—实地核查—公示—批复—制证—送达
	就业促进股
	90天
	90天

	3
	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六条：“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第三十八条：“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第三十九条：“企业因生产特点不能实行本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规定的，经劳动行政部门批准，可以实行其他工作和休息办法。
	行政许可
	申请—受理—审核—办结—反馈办理结果
	劳动保障监察股
	20个工作日
	20个工作日

	4
	对企业违法实行不定时作工时制和综合计算工作制情况的行政处罚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五条“用人单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以按照受侵害者的劳动者每人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标准计算，处以罚款”。
	行政处罚
	调查、审查、决定
	劳动保障监察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七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对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七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对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

	5
	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支付职工工资和最低工资保障情况的行政处罚
	《河南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一条：“用人单位违反工资支付有关规定，有下列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行为之一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并可责令按相当于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经济补偿总和的一至五倍支付劳动者赔偿金：（一）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二）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作报酬的；（三）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四）解除劳动合同后，未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
	行政处罚
	调查、审查、决定
	劳动保障监察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七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对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七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对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

	6
	对用人单位和个人遵守劳动用工法律、法规和规章情况的行政检查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423号）第三条第一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第六条；“用人单位应当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接受并配合劳动保障监察。”
	行政检查
	现场检查或书面检查
	劳动保障监察股
	
	

	7
	工伤认定
	《河南省工伤保险条例》（2007年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71号）第一章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
	行政确认
	1、申报：企业或职工（近亲属）在市人社局网站下载申报表模板，按照说明填写后与证据材料报送至区政务服务大厅窗口；2、受理：窗口人员审核后拟出意见，系统内转股长确认是否受理；3、认定确认：股长拟出认定意见，系统内转分管领导确认；4、领取认定书：企业或职工（近亲属）到窗口领取。
	社会保险股
	[bookmark: _GoBack]事实明确的受理后15日内办结，需调查取证的受理后30日内办结，需其他部门协助调查或出具证明文书的受理后45日内办结
	受理后6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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